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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高考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社会关注度极高，集权威性、政策性于一体的国家教育考试，

承担着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任。对考生而言，高考是考生一生中一次十分重要的考试，对考

生今后的职业选择和发展方向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为了帮助考生报考适合自己的大学与专业，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们从 1988 年

开始编辑填报志愿的指导书籍，经年年修订，最终成为今天已为广大考生及家长所熟知和信

赖的《高考指南》。20 多年来，它对帮助历届考生了解国家招生政策、明确填报志愿的要求

和技巧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充分肯定。 
为尽可能满足当届考生日益广泛的多种需求，我们在不断收集读者反馈意见的基础上，

组织力量，深入基层进行调研，并按照科学性、指导性、及时性、适用性并重的原则，根据

相关招生政策的规定和新形势的需要，对全书进行了第 26 次系统性修订，推出了这套 2014
年版《高考指南》。为精简篇幅，减少冗余，减轻考生负担，2014 年版《高考指南》分文、

理科编印，同时我们按考前内容为主（上册）和考后内容为主（下册）分编发行。虽然分次

发行增加了发行成本，但能确保相关内容及时让考生阅知。下册计划于 5 月底发行。 
自 2004 年以来，《高考指南》率先推出职业生涯规划——学业规划的理念，充分发挥职

业生涯规划——学业规划的指导作用，强调对考生进行全方位指导。首先，在考生与所选专

业匹配度方面，我们提出以学生兴趣、能力与专业适合度评估为志愿填报首要步骤的思想，

一改过去单纯以高考分数为准绳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思路，帮助考生树立职业生涯规划——学

业规划意识，科学、理性地填报高考志愿，这一理念如今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其次，在高考

分数与院校进行系统匹配方面，我们在全国率先提出“等位分”的概念，将高校历年的招生

实录分数线换算成等位分实录分数线后，考生就能精确地进行纵向对比分析，消除了因试题

难度、考生人数、招生计划变化等因素对高校历年招生实录分数线的影响，帮助考生降低志

愿填报的风险；此外，在考生考试和录取阶段身心保健方面，我们就考生最为关心的心理调

节、营养保健等内容进行了重点关注与解答。 
《高考指南》的编制是一项科学性、系统性、应用性、指导性的长期工程，今后，我们

还将着力在以下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对区域经济的预测，透析、指导考生在面对高校招生与

择业就业时，进行正确认识、合理规划；另外，将对高校专业差异化进行具体分析，深入介

绍各院校的优势专业以及院校间同专业不同方向的学术倾向。总之，《高考指南》在考前对

考生进行复习提升，考后对考生在职业生涯规划——学业规划等方面进行全面地指导和帮

助。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均系我省长期从事高校招生管理和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全书由《招生

考试报》社社长侯建宁统稿，策划团队成员为朱彤（主创）、何文玲、曾洁，编校左宇菲、陈

挚、毛鑫等老师。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冉启银、王军、曾毅、张孝海、龙群、武万平、邹帆、

乌尔金曲、吴涛、杨红、徐燕、杨小玲、商洁玉、林亚坤、杨雅娟、曹国栋、吕登山、王运芳、

黄晋军、梁丹、刘建国、祝晓青、徐强、徐松、李锐、刘畅、魏芳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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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营养学专家于康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常务副院长、心理卫生中心专家、博士生导师张伟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干部科

主任、健康和营养专家梁超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生导师成果教授、四川省

教育厅学生处处长李孝武以及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科长

王海军等专家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编委会真诚欢迎广大读者就本书的不足之处和仍需改进的方面通过 abc@zk789.net邮箱

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在招生考试信息网（www.zk789.net）高考指南频道、《高考指南》

官方微博、微信中对相关内容进行增补，并对读者反馈信息进行答复和妥善处理，以便更好

地为全省考生及家长服务。 
《高考指南》编委会 

2014 年 3 月 
 

高考指南频道、《高考指南》官方微博、微信特别说明 
1．高考指南频道请登录招生考生信息网（www.zk789.net）；官方微博名为“高考指南 

四川”（可扫描封面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号为 gkzn789。 
2．本书因篇幅所限，难现全貌，更多、更丰富的内容将在以上平台进行增补。平台上

的内容是书籍的延伸和有机组成部分，能更全面、深入、系统地为考生提供相关参考信息。 
3．有关部门在本书正式出版后发布的政策信息将一并增列在以上平台。 
4．因各种原因，书中难免疏漏，需增补或更正的内容也一并在以上平台进行刊登，不

再刊印。 
 

律师维权声明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受四川招生考试信息资讯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指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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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书收录的数据是关于我省高考录取唯一系统、权威、全面的统计数

据。本书“院校及特色专业选登”中各院校所列招生专业及计划为非正式

计划，其院校名称（代码）、在川招生专业名称（代码）、招生计划数、录

取批次安排、收费标准等均以《招生考试报》（招生计划合订本）公布的为

准。 

本书未公开发行前，侵权盗用者产品（多以信息卡、查询卡等形式出

现）中未出现 2013 年完整数据，但在公开发行后，则很快抄袭出现 2013

年数据，因而在本书公开发行前，有无 2013 年数据就成了正版与盗用产品

的重要区别。请广大考生注意，侵权盗用产品因数据不实可能会对考生高

考志愿填报的准确性带来重大影响。 

《高考指南》是一套系统性很强的指导工具，错误、不完整的引用可

能误导考生，对考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学业规划以及考生的学习成长产

生负面影响。请盗版、盗用者自觉及时停止对国家、社会和考生的侵害和

犯罪行为，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盗版、盗用者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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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篇（上） 

第一章  报    名 

一、报名时间 

四川省 201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27～29 日，考生现

场确认时间为 2 月 15～25 日，普通高考报名考试费由考生在报名资格审查后、2014 年 3 月

3 日前在网上缴纳。 

二、报名条件 

（一）普通高考考生 

1．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申请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3）身体健康。 
2．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1）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校在校生。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3）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名并违规参加普通高校招生

考试（包括全国统考、省级统考和高校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的应届毕业生。 
（4）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处理且在停考期内的

考生。 
（5）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二）职教师资班和高职班对口招生考试考生 

报名参加职教师资班和高职班对口招生考试的考生须是中等职业学校（含普通中专、职

业高中、成人中专、中师校和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其余报考条件同普通高考。 
报考加工制造类、信息技术一类、信息技术二类、旅游服务一类、财经商贸类和土木水

利类等 6 个专业考试类的考生，须取得所学专业或相近专业的 1 个初级（或中级）职业资格

证书，并经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后方具有报考资格。 
报考医药卫生三类的考生须是就读中职学校前户籍为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阿坝、

甘孜、凉山 3 所卫校农村医学专业应届毕业生。 

（三）藏、彝文一类模式考试考生 

报名参加藏、彝文一类模式考试的考生须符合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一类模式高中学生学

籍管理意见的通知》（川教函〔2013〕746 号）的规定，具体报名资格审查办法由三州招办

按川教函〔2013〕746 号要求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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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办法 

（一）报名规定 

报名采用网上报名及现场信息确认的方式。我省所有考生（包括统考生、保送生、少年

班考生、特殊教育单招生、高水平运动员单考生以及其他各类单独考试考生）均须在常住户

口所在的县（市、区）报名。四川籍考生在外省就读，但不符合在当地参加高考及录取条件

的应回川报名考试。 
享受户口所在地加分录取照顾政策的考生，须在 2011 年 8月 31 日以前有当地正式户籍，

其中只有三州十县两区的少数民族考生才能报考省属院校举办的少数民族预科。 

（二）报名流程 

1．网上填报基本信息 
考生的基本信息由考生本人在网上按要求输入，考生评语等其他信息由报名点负责输

入。所有考生报名时必须使用二代居民身份证（以下简称身份证），并作为审查考生的姓名、

性别、族别、户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的依据。 
2．现场确认 
考生到县级招办进行现场信息确认，信息确认时，考生应交验身份证，采集面颊特征及

指纹特征信息。一经确认，考生基础信息不再更改。因输入、确认失误造成的后果，由考生

本人负责；未经确认，考生的报名无效。在县（市、区）招办进行现场信息确认时，所有考

生须签订《考生报名考试诚信承诺书》。考生现场确认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15～25 日。 
3．网上缴费 
普通高考报名考试费由考生在报名资格审查后、2014 年 3 月 3 日前在网上缴纳。 

（三）部分特殊考生报名办法 

1．高水平运动员 
所有高水平运动员考生（含统考生和单考生）须到户口所在的县级招办报名。 
2．“宏志班”和“志远班”考生 
“宏志班”考生由学校在报名前造具今年毕业的宏志班考生名单上报省教育厅基教处审

核，经审核合格的考生在学校所在县级招办报名。  
“志远班”考生由毕业中学持团省委出具的 2011 年志远班高中录取名单到学校所在县级

招办报名。 
3．少年班考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考生持招生学校的通知或名单到户口所在的县级招办报名，参

加统一组织的体检和普通高考。 
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考生于 3 月 20 日前持招生学校的通知或名单到户口所在的县级招

办补办报名手续，参加统一组织的体检，但不参加普通高考。 
4．在四川定居的外国侨民 
在四川定居并符合报名条件的外国侨民持我省公安机关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

永久居留证》或《外侨居留证》，到定居所在的县级招生办公室报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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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华侨、港澳地区和台湾地区考生 
在川的港澳台籍考生报名办法按原省招办川招普〔2006〕14 号文件要求办理。 
6．残障生 
凡报考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学院、长春大学等高等学校的特殊教育专业招生单独考

试的听残、视障及其他残疾考生，须到户口所在的县级招办报名，但可以不参加统一的招生

体检。 
7．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符合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教

育厅等部门四川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发

〔2012〕77 号）规定的报名条件的，即凡父母在我省有合法稳定职业和住所（含租赁），在

父母就业和居住地具有高中阶段学籍和 3 年完整学习经历且符合普通高考其他报名条件的，

可在就读学校所在县（市、区）报名。 
随迁子女应在 2013 年 12 月 27 日前，向就读中学所在的县级招办申请并提供父母的证

明材料：县级公安机关出具的暂（居）住证明、有关单位出具的合法稳定职业证明（就业登

记、劳动用工备案证明、营业执照、劳动合同以及就读地认可的其他就业证明等任何一种证

明），以及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在当地就读年限和取得学籍的证明。 
8．符合藏、彝文加试条件的考生 
符合藏文、彝文加试条件的考生须在报名时确认是否加试，报名工作截止后不得补报藏

文、彝文加试。 
9．藏区“9+3”应届毕业生 
（1）户籍已经转到就读中职学校的学生在就读学校所在地报名参考，只申请享受原户籍

地的录取照顾政策。 
（2）户籍未转出的学生，由学生自愿选择，可以回户籍所在地报名参考，也可以申请在

就读的中职学校所在地报名参考。 
① 在中职学校所在地参考的考生，报名前，应向学校所在县（市、区）招办提出书面

申请交所就读中职学校，申请应包含：A.申请在学校所在地报名参考；B.申请享受户籍地的

录取照顾政策。 
② 回户籍所在地参考的考生，在网上报名后，持就读中职学校开具的就读证明到户籍

所在县级招办进行报名确认。 
 

第二章  体    检 

一、体检工作要求 

报考高等学校的所有考生均应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以下简称体检），如实填写本人

的既往病史。 
1．体检工作由县（市、区）招办和卫生部门组织实施。主检医院或相应的医疗单位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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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省招考委、省卫生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川招

考委〔2009〕11 号）、《四川省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手册》以及省招考委、省卫生厅《关

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

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招考委〔2010〕9 号）、省教育考试院《关于转发〈教

育部关于明确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的具体判定标准的函〉的通知》（川教考院招

〔2010〕51 号）以及省招考委、省卫生厅《关于普通高考体检不得使用直接荧光屏透视的通

知》（川招考委〔2013〕10 号）等有关要求，对考生体检作出相应的、规范准确的结论，并

对其真实性负责。 
2．体检结果应及时告知考生。各地招办应在所有项目检查完毕且结论明确后及时将检

查结果告知考生，同时，应提醒考生注意本人的各项体检结论是否准确无误。同时，体检结

果的有关具体告知方式由各地招办确定。对体检结论为“学校可以不予录取”的考生，如考

生本人提出异议，由县（市、区）招办组织复查一次。复查后不能作出明确结论的，由考生

提出申请，经主检医师签署意见，县级招办报市（州）招办，由市（州）招办确定市级医院

再复查一次，对考生的体检结论作出最终裁定。考生电子档案的体检结果以最后的复查结论

为准。 
3．非招生机构指定的医疗单位为考生提供的体检材料、作出的体检结论，一律无效。 
4．体检费按各市（州）发改委制定的标准执行。负责体检的单位除按规定标准收取考

生体检费外，不得再收取其他费用。 

二、考生体检须知 

1．体检前，考生要学习《体检规则》，并按规定填写体检表，对其中“既往病史”一栏，

考生要如实填写，有既往病史者不得隐瞒。 
2．要正确对待体检，保持正常心理状况，克服紧张情绪，以保证体检能如实反映健康

状况。绝大部分考生的血压、心率都正常，要注意避免体检时由于过度紧张，导致血压升高、

心率过快等现象的发生。 
3．建议考生在体检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体检场所，在指定的地点安静休息，等候编队受检。 
4．要服从体检场的安排，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遵守体检纪律，要按规定项目接受体

格检查，不得缺项或漏项，更不能弄虚作假或找他人替检。 
5．体检时，要与体检医师配合，如实回答医生提出的问题，考生如有意见，应通过带

队教师向当地招生办公室反映，不得直接与体检人员纠缠，以免影响工作。 
6．体检过程中，考生不得向体检医师或其他工作人员探询检查结果。体检未结束，不

能擅自离场。 

三、对患病者不予录取或不宜就读相关专业的规定 

（一）患有下列疾病者，学校可以不予录取 

1．严重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或房室间隔缺损分流量少，动脉导管未闭

返流血量少，经二级以上医院专科检查确定无需手术者除外）、心肌病、高血压病。 
2．重症支气管扩张、哮喘、恶性肿瘤、慢性肾炎、尿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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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重的血液、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 
4．重症或难治性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严重精神病未治愈、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

依赖。 
5．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者（肝炎病原携带者但肝功能正常者除外）。 
6．结核病除下列情况外可以不予录取： 
（1）原发型肺结核、浸润性肺结核已硬结稳定；结核型胸膜炎已治愈或治愈后遗有胸膜

肥厚者。 
（2）一切肺外结核（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等）、血行性播散型肺结核治愈后一年

以上未复发，经二级以上医院（或结核病防治所）专科检查无变化者。 
（3）淋巴腺结核已临床治愈无症状者。 

（二）患有下列疾病者，学校有关专业可以不予录取 

 

疾病类型 学校可不予录取的相关专业 

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 

以颜色波长作为严格技术标准的化学类、化工与制药类、药学类、生物科学

类、公安技术类、地质学类各专业，医学类各专业；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

程、动物医学、动物科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心理学、应用心理

学、生态学、侦查学、特种能源工程与烟火技术、考古学、海洋科学、海洋

技术、轮机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轻化工程、林产化工、农学、园艺、植

物保护、茶学、林学、园林、蚕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水产养殖学、海洋渔

业科学与技术、材料化学、环境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

工程、学前教育、特殊教育、体育教育、运动训练、运动人体科学、民族传

统体育各专业 

色觉异常Ⅱ度（俗称色盲） 

除同轻度色觉异常不予录取的专业外，还包括美术学、绘画、艺术设计、摄

影、动画、博物馆学、应用物理学、天文学、地理科学、应用气象学、材料

物理、矿物加工工程、资源勘探工程、冶金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交

通运输、油气储运工程等专业。专科专业：与以上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 

不能准确识别红、黄、绿、

蓝、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

颜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

几何图形 

除同轻度色觉异常、色觉异常Ⅱ度两类列出的不予录取专业外，还包括经济

学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农业经济管理类、图

书档案学类各专业。不能准确在显示器上识别红、黄、绿、蓝、紫各颜色中

任何一种颜色的数码、字母者不能录取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裸眼视力任何一眼低于 5.0 
飞行技术、航海技术、消防工程、刑事科学技术、侦察。专科专业：海洋船

舶驾驶及与以上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如民航空中交通管制） 

裸眼视力任何一眼低于 4.8 轮机工程、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专科专业：烹饪与营养、烹饪工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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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患有下列疾病者，不宜就读的专业 

疾病类型 不宜就读的专业 

主要脏器：肺、肝、肾、脾、胃肠等动过较

大手术，功能恢复良好，或曾有患心肌炎、

胃或十二指肠溃疡、慢性支气管炎、风湿性

关节炎等病史，甲状腺机能亢进已治愈一年

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或房室间隔缺损

分流量少，动脉导管未闭返流血量少，经二

级以上医院专科检查确定无需手术者 

肢体残疾（不继续恶化） 

地矿类、水利类、交通运输类、能源动力类、公安学类、体育

学类、海洋科学类、大气科学类、水产类、测绘类、海洋工程

类、林业工程类、武器类、森林资源类、环境科学类、环境生

态类、旅游管理类、草业科学类各专业，以及土木工程、消防

工程、农业水利工程、农学、法医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动物科学各专业。专科专业：烹饪工艺、西餐工艺、面点工艺、

烹饪与营养、表演、舞蹈学、雕塑、考古学、地质学、建筑工

程、交通土建工程、工业设备安装工程、铁道与桥梁工程、公

路与城市道路工程、公路与桥梁工程、铁道工程、工业与民用

建筑工程专业 

屈光不正（近视眼或远视眼，下同），任何

一眼矫正到 4.8、镜片度数大于 400 度 

海洋技术、海洋科学、测控技术与仪器、核工程与核技术、生

物医学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专科专业：

与以上相同或相近的专业 

任何一眼矫正到 4.8、镜片度数大于 800 度

地矿类、水利类、土建类、动物生产类、水产类、材料类、能

源动力类、化工与制药类、武器类、农业工程类、林业工程类、

植物生产类、森林资源类、环境生态类、医学类、心理学类、

环境与安全类、环境科学类、电子信息科学类、材料科学类、

地质学类、大气科学类及地理科学、测绘工程、交通工程、交

通运输、油气储运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生物工程、草业科

学、动物医学各专业。专科专业：与以上相同或相近的专业

一眼失明另一眼矫正到 4.8、镜片度数大于

400 度 

工学、农学、医学、法学各专业及应用物理学、应用化学、生

物技术、地质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海洋科学、海洋技术、

生物科学、应用心理学等专业 

两耳听力均在 3 米以内，或一耳听力在 5 米

另一耳全聋 

法学各专业、外国语言文学各专业以及外交学、新闻学、侦查

学、学前教育、音乐学、录音艺术、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动

物科学、动物医学各专业、医学各专业 

嗅觉迟钝、口吃、步态异常、驼背、面部疤

痕、血管瘤、黑色素痣、白癜风 

教育学类、公安学类各专业以及外交学、法学、新闻学、音乐

表演、表演各专业 

斜视、嗅觉迟钝、口吃 医学类专业 

注：此部分内容供考生在报考专业志愿时参考。学校不得以此为依据，拒绝录取达到相关要求的考生。

内容来源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相关专业名称参照教育部《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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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z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 
1．取消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

意见》（教学〔2003〕3 号）附件中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携带者不能录取学前教育、航海技术、

飞行技术、面点工艺、西餐工艺、烹饪与营养、烹饪工艺、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限制。 
2．取消乙肝项目检测，即乙肝病毒感染标志物检测，包括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乙肝病

毒表面抗体、乙肝病毒 e 抗原、乙肝病毒 e 抗体、乙肝病毒核心抗体和乙肝病毒脱氧核糖核

苷酸检测等，俗称“乙肝五项”和 HBV-DNA 检测；继续保留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简

称转氨酶）检测作为体检项目。如果受检者转氨酶正常，不得进行乙肝项目检测；如果转氨

酶异常，可进一步明确诊断。 

 

第三章  考    试（上） 

一、考试科目 

我省 2014 年普通高考考试科目按“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设置。“3”指语文、数学、

外语，其中数学分文、理科两类。“文科综合”包含政治、历史、地理，“理科综合”包含物

理、化学、生物。各学科分值为：语文、数学、外语各 150 分，政治、历史、地理各 100
分，物理 110 分、化学 100 分、生物 90 分。“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均采取“同堂分卷”的

考试形式。报考艺术/体育专业的考生须参加艺术/体育专业考试。 
外语科目只进行笔试，不进行听力测试。外语科目分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和

西班牙语 6 个语种，由考生任选一种；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须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外语口试。 

二、《考试大纲》和《考试说明（四川卷）》对考生复习的指导意义 

《201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课程标准实验版）》（以下简称《考试大

纲》）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组织编写，详细介绍了高考各学科的考试性质、命题思想等内容。

《201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四川卷）考试说明（课程标准实验版）》（以下简

称《考试说明（四川卷）》）由我省教育考试院组织相关专家，依据《考试大纲》内容制定，

该书对我省 2014 年高考各学科的考试内容、考试范围、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等方面都作出

了具体规定，并提供了示范题型以备参考。《考试大纲》和《考试说明（四川卷）》均是我省

高考命题的基本依据，也是广大考生复习迎考和教师指导复习的重要指导性资料。 
从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分析中可以看出，《考试大纲》和《考试说明（四川卷）》在高考中

都发挥了明确的指导作用，两书所作的调整往往可在当年的高考试题中得到清晰体现。可见，

认真研读《考试大纲》和《考试说明（四川卷）》对把握高考命题趋势，理解高考特点、思

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考生明确复习思路，突出复习重点，提高复习效率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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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学科试卷结构和试题难度 

（一）语文 

1．试卷结构 
语文试卷分第 I 卷和第 II 卷，全部为必考题，不设选考题。 
第 I 卷为单项选择题，第 II 卷为非单项选择题。 
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文言文断句题、文言文翻译题、简答题、

论述题、写作题。 
全卷共 21 题，试卷内容、题型、赋分如下： 
古代诗文阅读（37 分左右） 

（1）名句名篇默写（6 分左右） 
共 1 题。填空题。 
（2）文言文阅读（23 分左右） 
共 5 题。单项选择题、文言文断句题、文言文翻译题、简答题。 
（3）古代诗歌鉴赏（8 分左右） 
共 1 题。填空题、简答题。 
现代文阅读（31 分左右） 

现代文包括论述类文章、实用类文章、文学类文本。 
共 7 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 
语言文字运用（22 分左右） 

共 6 题。单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 
写作（60 分） 

共 1 题。写作题。 
2．试题难度 
语文试卷包括容易题、中等难度题和难题，以中等难度题为主。 

（二）数学 

1．试卷结构 
数学试卷分为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 
试卷结构如下： 

卷别 题型 题数 分值 说明 

第Ⅰ卷 选择题 10 50 四选一型的单项选择 

填空题 5 25 只需直接填写结果，不必写出具体解答过程 
第Ⅱ卷 

解答题 6 75 要求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演算步骤或证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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